
 

參加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國際展覽參展規定暨切結書 

凡報名參加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全球國際展覽組團活動，依國際貿易局公布「受
補助單位辦理推廣貿易業務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請參展會員廠商配合並確實遵守以下規定。 

一、基本規定： 

(一) 承租攤位 

1. 一個標準攤位之面積定義為 9 平方公尺(3 公尺× 3 公尺)。 

2. 空地攤位(特裝攤位)，僅含空地，其餘相關裝潢等事宜(例：場地管理費、隔間、展具、電費等)皆由

參展會員廠商自行負責。 

3. 標準攤位(套裝攤位)，含基本配備，詳如徵展文宣所示，如需增加則逕向承包裝潢公司另訂之。 

4. 參展會員廠商不得於徵展結束結案後，變更攤位類型(例：空地攤位→標準攤位)。 

5. 參展會員廠商不得於組團會議結束後，減少原先報名攤位數量面積。 

(二) 參展資格 

僅限設籍註冊於台灣之本會有權會員廠商。公司資料需與登記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出進口廠商管理系統」、

商業司之內容一致，經營相關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 

(三) 展覽日期、地點及攤位位置之變更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變更展覽日期或地點，本會有權配合大會保留變更展出日期、地點、攤位

位置之權利，已收支攤位費等費用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責任。 

(四) 攤位轉讓、分租或併攤 

為維持展覽素質與顧及所有參展會員廠商之權利，攤位嚴禁私自分租、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

稱參展等任何形式進行併攤。如經其他廠商反應，本會可現場要求出示相關證明；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

本會得現場封攤、沒收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並取消其受補助資格。 

(五) 參展公司中英文名稱 

1. 參展會員廠商完成報名程序後，不得更改原先報名之公司中英文名稱。 

2. 大會手冊及攤位招牌所標示設籍登記於台灣公司中英文名稱，需與其登錄於國際貿易局「出進口廠

商管理系統」之內容一致，如有違反，將立即取消參展資格並取消其受補助資格。 

(六)  實際展品需符合參展報名之產品品項 

參展會員廠商所展示之產品於報名後，不得變更產品品項，且品項需與其登錄於商業司之營業項目一致，

若展出非報名品項產品，本會得隨時停止其展出、取消參展資格並取消其受補助資格。 

(七)  嚴禁展示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產品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嚴禁展示侵害他人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之產品。如參展

攤位之公司招牌使用該公司或商品 LOGO 者，請主動提供商業司及智慧財產局之相關商標證明文件。如有

違規情事，本會將沒收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 

(八) 噪音及污染管制 

參展會員廠商於展覽期間，不得製造大會規定以上之噪音，並禁止使用擴音設備(含隨身式擴音機，俗稱小

蜜蜂)現場叫賣；因示範操作展品而產生煙霧、廢氣、灰塵、惡臭、刺激性氣體及揮發性有機化學溶劑汙染

物等，需自行妥善處理，不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 

(九) 取消參展 

1. 基於保障展覽順利運行，完成報名之會員廠商於 110 年○月○日(含)之前取消參展，則需先扣除各

項手續作業費用(計新台幣 10,000 元)，再將剩餘款項返還；110 年○月○日之後退展者，沒收保證

金新台幣 10,000 元及全額攤位費。 

2. 參展會員廠商應派員準時出席組團會議及參加展覽；廠商如未準時參加展覽時，所訂攤位視同自動

放棄，展覽主辦單位及本會將不退還所繳交之攤位費及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 



 

(十) 攤位分配 

1. 於徵展結束後召開組團會議圈選攤位，圈選先後選擇順序將依以下規則： 

(1) 台灣館內攤位，依展出面積(平方公尺)由大至小進行選擇。 

    (2) 攤位面積相同者，依其報名費用繳款時間順序決定；如同時繳款，則以抽籤決定選位順序。 

        (以掛號郵件上郵戳日期及時間為憑，若無法提示時間證明，將視為當天之最後繳款者)。 

※未出席者得出具委託書，並標示公司選攤順序即視同出席，由本會依照標示順序代選；倘若皆未

出具任何文件，則由本會依相同選位條件攤位中於最後順位代為選位。 

2. 攤位原則：1 至 3 個攤位最多兩面開，4 個攤位(含)以上可三面開。展出 2 個攤位以上者，其攤位需

相鄰連結，不可分開間隔。標準攤位區塊及空地攤位區塊由本會整體考量規劃。 

3. 本會保留因展覽主辦單位變更攤位平面圖，而需要求參展商調整攤位位置之權利。 

(十一)  裝潢及設備 

1. 由本會統一規劃台灣館攤位團區之形象裝潢。 

2. 除特裝廠商外，標準攤位廠商之基本設備詳如徵展文宣所示，如需增訂設備，須向承包之裝潢公司

申請；如無法事前申請而需於現場申請，則以裝潢公司所訂費用為主。 

3. 展出標準攤位 2 個攤位以上者，原則上將中間隔版拆除；如不須拆除，請先告知承包之裝潢公司，

如因未事先告知而需於現場臨時增加隔版，則依照裝潢公司價格處理之。 

4. 特裝攤位廠商需維持台灣館統一形象，其裝潢應與台灣館統一形象裝潢且具協調性，並加入台灣一

等一標章。特裝廠商之裝潢需經由本會事先完成圖面審查。 

(十二)  攤位用電 

本會標準攤位所附插座，僅含供筆記型電腦使用之基本用電，嚴禁廠商使用擴充座、延長線及高耗能電器，

如：煮水壺等，若因廠商私自使用上述設備導致跳電，本會將沒收其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廠商如需使

用高耗能電器，請自行向展覽主辦單位申請高功率電源，並自負相關費用。 

(十三) 攤位展示空間 

參展會員廠商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租用之攤位內，不得於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商

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分發型錄、出版品、紀念品等宣傳資料。如有違反前述規定，本會有權制止，並

可斟酌自保證金中扣除處理相關違規之費用。 

    (十四) 禁止項目 

1. 凡易爆、易燃、其他危險物品及違禁品皆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現，本會得強制予以搬離展場，並

由參展廠商負擔一切費用及責任。必要時本會可自保證金中扣除相關處理費用，保證金不足支應時，

廠商需負擔補繳費用差額。 

2. 參展會員廠商於現場銷售產品時，若有損本展團形象或消費者權益者，需由廠商負擔相關賠償責任，

必要時本會可自其保證金中扣除相關賠償金，保證金不足支應時，廠商需負擔補繳差額。 

3. 參展會員廠商對其現場銷售之產品負有法律責任，如有過期、品質瑕疵或宣傳不符者，應予客戶無

條件退換貨。展覽結束之後，若有客戶向本會申訴，且申訴緣由確實可歸責於該廠商時，廠商需同

意本會有權以其所繳保證金代為償付；參展會員廠商若未能妥善處理客訴，本會得隨時禁止其展出

權利，並取消其受補助資格。 

(十五) 安全及保險 

1. 展館及主辦單位不代收任何貨物，一切託運物品都將由參展會員廠商自行負責。 

2. 展覽期間(包括佈展及撤展期間)，參展會員廠商對其展品、裝潢物料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

貴重展品請自行投保，或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本會不負賠償責任。 

3. 參展攤位上之設備、物品及展品在展覽期間(包括佈展及撤展期間)，如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

不當或疏忽，導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參展會員廠

商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十六) 妨礙展覽秩序之處罰 

參展會員廠商於展覽期間(含佈置、撤展)，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他人至其攤位或展



 

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形象，而該參展廠商又未能有效處理時，展覽主辦單位有

權終止其展出，所繳攤位費用概不退還。展覽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訴訟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參展會員廠商

並須自負一切賠償責任。 

二、其他條款 

(一) 不可抗力因素：本會不承擔超出其合理控制範圍所導致的任何違約、不履行或遲延約，包括任何自然

災害(火災、洪水、爆炸、地震、暴雨或其他災難)、罷工或勞動爭議、伺服器癱瘓或備份問題、瘟疫

或隔離限制、差旅受限及任何政府、民事、軍事機構之行為(禁運、戰爭、暴亂、民眾騷擾、材料供應

短缺)等相關問題。 

(二) 展覽更改或取消：本會保有配合展覽主辦單位取消展覽、對其做出實質性更改、縮小規模、延長、縮

短或重新安排展覽舉辦時間之權利。本會將在公正、合理和適當前提下，決定是否無息退還參展會員

廠商所繳納與展覽相關的款項，或將該筆款項轉到延期舉行之展覽。 

(三) 責任排除：本會對下列情況一概不予負責 

   1. 對參展會員廠商商品或財產的任何遺失、遭竊或損壞。 

   2. 對參展會員廠商或其雇員、代表、代理商損害、傷亡，除非由於本展本會的故意或過失引起。 

   3. 因與展覽有關的服務商或合約商的行為所造成參展會員廠商的任何損失。 

(四) 參展會員廠商須確實遵守展館之安全管理及防火規定，並不得使用明火，相關規定將列於參展手冊，

於廠商組團會議時分發。 

(五) 如有本參展規定未訂事宜，則依展覽主辦單位之參展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之。 

三、罰則 

如有參展會員廠商違反以上任一規定，本會將予以沒收攤位費或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並視違反情形，

要求現場立即停止展出。若違反獲補助款各項補助規定者，將取消其受補助資格，且情節嚴重者將處以取

消參展資格，且停止其參加本會國際展團活動一年。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10 年度「受補助單位辦理推廣貿易業務」規定如下： 

1. 參展廠商須於台灣合法註冊登記，且同意參展公司招牌僅能標示台灣中英文公司名稱，且需與

其登錄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出進口廠商管理系統」之中英文名稱一致。 

2. 公司招牌若使用公司或商品 LOGO 者，需提供商業司或智慧財產局之商標證明文件予本會。 

3. 參展產品品項需為台灣製造，且展出品項需與其於商業司登記之產品項目相符。 

4. 因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影響，各國邊境仍持續管制，受經濟部補助之各公協會及其徵集廠商

因公奉派出國案件，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前，均一律暫停。 

5. 因疫情影響實體展無法派員，參展商需同意以「海報+展品」或「海報+型錄」方式參展，並指

定專人(如當地分公司/代理商/聘請翻譯人員/工讀生/臨時人員等)於現場攤位服務。 

6. 參加本展並無重複申請其他補助款，如有重複領取，願無條件退回補助款。 
 

本公司                         參加貴會「2021 年深圳國際增材製造、粉末冶金與先進陶瓷展

覽會」參展團，同意遵守此份參展規定及上述推貿基金補助相關規定。本次參展將配合上述各項規

定，若申請參展補助款之要件不符規定，本公司願負一切責任及損失並願意無條件退回補助款，絕

無異議。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 

 

 

                                                         日期：110 年    月    日 


